
民政部门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火化奖励和补助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火化奖励、火化补助（300万）
立项依据

《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芒市人民政府公告第57号）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芒市民政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《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芒市人民政府公告第57号）要求，一是火化奖励，火化区范围内，按照规定火化后安葬的，给予奖励3000元；非火化区城乡居民死亡后，遗属自愿将死者火化后安葬的，给予奖励4000元。城乡居民死亡火化后，凭节地安葬证明安葬的给予奖励5000元。

二是火化补助：特困供养人员、重点优抚对象等特殊困难人员去世后，进入公益性公墓安葬的，给于1000元的补助。
项目实施内容

（一）火化补助：火化区范围内，没有享受国家规定丧葬抚恤政策的城乡居民死亡后，按照规定火化后安葬的，给予奖励3000元；非火化区城乡居民死亡后，遗属自愿将死者火化后安葬的，给予奖励4000元。城乡居民死亡火化后，在公墓内采取立体安葬、不留坟头、以树代碑、花葬、草坪葬、撒葬等不占或少占土地节地生态方式安葬的，给予奖励5000元。

（二）火化补助：特困供养人员、重点优抚对象等特殊困难人员去世后，进入公益性公墓安葬的，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（遗体运输、火化、冷藏、骨灰寄存）由市级财政给予全额补助。
资金安排情况

火化补助300万。
项目实施计划

   根据《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芒市人民政府公告第57号）要求，第八章  奖补政策，第五十一条规定， 火化奖励和补助，安葬相关规定需提交材料（火化证、骨灰安葬证明、户口注销证明、家属信用社卡或存折及身份证），按月社会化发放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      一是城乡居民死亡火化奖励满意度100%；二是特殊困难人员火化补助满意度100%。



